	公墓內禁止之行為：
１．埋藏面積不得超過八平方公尺，埋葬骨灰每（罐）零點三六平方公尺．
　　（１）違反上開規定面積罰處新臺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．
　　（２）另超過面積部份可依：刑法第３２０條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　　　　　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．
２．埋葬高度不得超過一公尺五十公分．
　　違反上開規定處新臺幤十萬元以上三十萬以下罰鍰．
３．不得興建墓厝及撿骨再葬．
　　違反上開規定除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．
　　另上開行為可依：刑法第３２０條處五年以下有期徒或五百元以罰金．
４．未經申請不得埋葬
　　違反上開規定擅自收葬，存放，埋葬或火化屍體，骨灰（骸）者，處一年以
　　下有期徒刑：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．
５．未經核准不得起掘
　　違反上開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．

	用公墓，請遵守下列事項：
※埋葬先人遺骨應先申請埋葬許可．
※墳墓高度不得超過１５０公分．
※墳墓面積不得超過１６平方公尺．
※埋葬骨灰面積不得超過０．３６平方公尺．
※未經申請許可，不得起掘撿骨．
※撿骨後，不得造墓再葬．
※不得興建墓厝．

※上述行為均涉及合法墳墓認定，違者輕則罰鍰新臺幣３萬元以上，
重則涉及刑法３２０條竊　佔罪，請務必遵守，以免觸法．

如果您有任何殯葬問題，可洽詢本所殯葬管理所
服務電話 (08)8687385 


備註：本鄉第一公墓已禁葬。
